
公告日期109年4月18日至4月23日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結公告
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平 108 偵 3060 詐欺 花蓮分局 林○英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平 108 偵 3060 詐欺 花蓮分局 游○雄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平 108 偵 3060 詐欺 花蓮分局 黃○銘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平 108 偵 4301 詐欺 臺灣高檢 林○英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平 109 偵 322 營利姦淫猥褻 臺灣高檢 林○靚 緩起訴處分

平 109 偵 1546 傷害 檢○官簽分 張○琳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平 109 撤緩 49 公共危險 執○科簽分 楊○雄 撤銷緩起訴（108速偵795號)

平 109 撤緩 50 公共危險 執○科簽分 張○麟 撤銷緩起訴（108速偵1059號）

平 109 撤緩 51 公共危險 執○科簽分 張○軍 撤銷緩起訴（108速偵1061號）

作 109 偵 1123 妨害自由 花蓮分局 張○軒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作 109 偵 1123 妨害自由 花蓮分局 黃○慧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作 109 偵 1529 偽證 檢○官簽分 馮○麟 起訴

作 109 偵 1540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黃○源 聲請簡易判決

作 109 毒偵 249 毒品防制條例 檢○官簽分 曾○龍 聲請簡易判決

作 109 毒偵緝 9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徐○福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作 109 毒偵緝 10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徐○福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作 109 毒偵緝 11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徐○福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孝 108 偵 4258 詐欺 吉安分局 林○寬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孝 108 偵 4281 詐欺 吉安分局 林○寬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孝 108 偵 4282 詐欺 吉安分局 林○寬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孝 108 偵 4375 詐欺 吉安分局 林○寬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孝 108 偵 4405 詐欺 吉安分局 林○寬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孝 109 偵 548 侵占 杜○秀 陳○傑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孝 109 偵 1036 毀棄損壞 吉安分局 呂○軒 聲請簡易判決

孝 109 偵 1181 毀棄損壞 檢○官簽分 呂○軒 聲請簡易判決

孝 109 偵 1335 毀棄損壞 吉安分局 呂○軒 聲請簡易判決

孝 109 偵 1338 竊盜 吉安分局 呂○軒 聲請簡易判決

孝 109 偵 1341 竊盜 吉安分局 呂○軒 聲請簡易判決

孝 109 偵 1344 竊盜 吉安分局 呂○軒 聲請簡易判決

孝 109 偵 1347 竊盜 吉安分局 呂○軒 聲請簡易判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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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告日期109年4月18日至4月23日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結公告
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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孝 109 偵 1369 竊盜 吉安分局 呂○軒 聲請簡易判決

孝 109 偵 1377 竊盜 吉安分局 呂○軒 聲請簡易判決

孝 109 偵 1378 竊盜 吉安分局 呂○軒 聲請簡易判決

孝 109 偵 1492 詐欺 簽○ 陳○揚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孝 109 偵續 6 妨害公務 花高分檢 劉○玲 緩起訴處分

孝 109 撤緩偵 30 不能安全駕駛 簽○ 呂○穎 聲請簡易判決

孝 109 調偵 25 交通過失致死 花蓮新城鄉所 李○民 起訴

明 109 偵 1013 詐欺 臺灣高檢 黃○成 起訴

明 109 偵 1139 詐欺 鳳林分局 林○倫 起訴

明 109 偵 1140 詐欺 鳳林分局 林○倫 起訴

明 109 偵 1148 交通過失傷害 鳳林分局 王○聰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明 109 偵 1291 詐欺 鳳林分局 林○倫 起訴

明 109 偵 1299 竊盜 吉安分局 蔡○惠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明 109 毒偵 202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城分局 楊○菁 聲請簡易判決

明 109 毒偵 228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岳○楓 聲請簡易判決

明 109 少連偵 17 詐欺 鳳林分局 林○倫 起訴

信 109 偵 467 妨害秘密 吉安分局 黃○香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信 109 偵 1534 對未成年性交 檢○官簽分 金○杰 緩起訴處分

信 109 偵 1553 傷害 吉安分局 潘○月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信 109 撤緩 47 毒品防制條例 執○科簽分 李○昌 撤銷緩起訴（107毒偵1151號）

勇 109 偵 464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孫黃○昭 緩起訴處分

勇 109 偵 1566 詐欺 臺灣高檢 黃○豪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智 109 速偵 274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陳○美 緩起訴處分

智 109 速偵 275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翁○嬪 緩起訴處分

智 109 速偵 276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李○得 聲請簡易判決

智 109 速偵 277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王○強 聲請簡易判決

勤 108 偵 4509 性犯罪防治法 檢○官簽分 趙○為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勤 109 偵 80 毀棄損壞 吉安分局 蔡○婷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誠 108 偵 4360 詐欺 花蓮分局 陳○宏 緩起訴處分

誠 108 偵 5186 侵占 吉安分局 馬○輝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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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誠 109 撤緩 54 公共危險 執○科簽分 周○茗 撤銷緩起訴（108速偵1095號）

精 109 偵 1360 傷害 花蓮分局 李○函 起訴

精 109 偵 1618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官○龍 聲請簡易判決

精 109 偵 1619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施○美 聲請簡易判決

精 109 偵 1620 不能安全駕駛 新城分局 游○利 聲請簡易判決

禮 108 偵 4561 偽造印文 鳳林分局 黃○祥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禮 109 偵 1157 傷害 玉里分局 高○榮 起訴

強 109 偵 259 詐欺 花縣刑大 林陳○勳 起訴

強 109 偵 259 詐欺 花縣刑大 鄭○云 起訴

強 109 偵 259 詐欺 花縣刑大 張○威 起訴

強 109 偵 259 詐欺 花縣刑大 謝○陽 起訴

強 109 偵 259 詐欺 花縣刑大 林○恩 起訴

強 109 偵 259 詐欺 花縣刑大 陳○宇 起訴

強 109 偵 259 詐欺 花縣刑大 吳葉○義 起訴

潔 109 偵 819 詐欺 花蓮分局 葉○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潔 109 偵 826 詐欺 新城分局 邱○剛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潔 109 偵 829 詐欺 花蓮分局 葉○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潔 109 偵 887 詐欺 鳳林分局 葛○軒 起訴

潔 109 偵 928 詐欺 鳳林分局 葛○軒 起訴

潔 109 偵 1425 毒品防制條例 檢○官簽分 陳○祥 聲請簡易判決

潔 109 毒偵 265 毒品防制條例 臺灣高檢 黃○一 起訴

仁 108 偵續 17 商標法 智財分署 宋○蓉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仁 109 速偵 278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李○榮 緩起訴處分

平 109 偵 1538 妨害名譽 檢○官簽分 蘇○竹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08 偵 4502 竊盜 花蓮分局 ?○倫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08 偵 4643 詐欺 吉安分局 李○龍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明 108 毒偵 921 毒品防制條例 玉里分局 廖○春 聲請簡易判決

明 109 偵 507 詐欺 吉安分局 楊○霖 起訴

明 109 偵 666 詐欺 新城分局 陳○婷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明 109 偵 881 竊盜 吉安分局 張○娥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第 3 頁，共 6 頁



公告日期109年4月18日至4月23日 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偵結公告
本公告內容如有錯誤，以檢察官書類記載為主

股別 年 冠字 案號 案由 移送機關或告訴人 被告 偵結要旨

明 109 偵 1008 竊盜 花蓮分局 涂○昌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明 109 偵 1137 詐欺 花蓮分局 陳○玲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明 109 偵 1372 交通過失傷害 吉安分局 劉○佑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明 109 偵 1465 詐欺 主○檢察官簽分 張簡○銘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明 109 偵緝 68 妨害兵役條例 花蓮分局 李○軍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明 109 毒偵 181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城分局 林○聖 聲請簡易判決

明 109 毒偵 210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高○庭 聲請簡易判決

明 109 毒偵 219 毒品防制條例 鳳林分局 張○正 聲請簡易判決

明 109 毒偵 250 毒品防制條例 觀○人室簽分 王○麗 聲請簡易判決

明 109 毒偵 257 毒品防制條例 花蓮分局 林○聖 聲請簡易判決

明 109 毒偵緝 17 毒品防制條例 新城分局 陳○生 聲請簡易判決

信 108 偵 3968 詐欺 吉安分局 陳○芳 起訴

信 109 偵 929 毒品防制條例 花縣刑大 何○ 聲請簡易判決

信 109 偵 1422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黃○輝 起訴

信 109 偵 1440 妨害自由 吉安分局 潘○彬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信 109 偵 1604 誣告 檢○官簽分 蔡○芬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信 109 偵 1604 誣告 檢○官簽分 陳○蓉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信 109 偵 1654 毒品防制條例 檢○官簽分 黃○筠 不起訴處分

信 109 毒偵 278 毒品防制條例 檢○官簽分 何○ 聲請簡易判決

勤 109 速偵 279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吳○榮 緩起訴處分

勤 109 速偵 280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林○鈞 緩起訴處分

勤 109 撤緩 35 毒品防制條例 執○科簽分 林○甯 撤銷緩起訴（108毒偵390號）

誠 108 偵續 37 妨害自由 花高分檢 鍾○諺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誠 108 偵續 37 妨害自由 花高分檢 李○富 起訴

誠 109 偵 709 侵占 新城分局 翁○恩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誠 109 偵 847 建築法 花蓮分局 何○松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誠 109 偵 871 不能安全駕駛 鳳林分局 賴○彰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誠 109 偵 1264 詐欺 吉安分局 賴○喬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誠 109 偵 1550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陸○仁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誠 109 調偵 37 非駕業務傷害 花蓮市公所 王○嬋 起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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誠 109 選偵 26 妨害投票 新城分局 王○茂 不起訴處分

精 109 偵 1056 妨害名譽 新城分局 林○玉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潔 109 偵 353 交通過失傷害 花蓮分局 陳○佑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潔 109 偵 447 竊盜 吉安分局 呂○德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潔 109 偵 783 詐欺 三峽分局 衛○榜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潔 109 偵 1086 詐欺 新城分局 余○賢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潔 109 偵 1153 交通過失傷害 吉安分局 張○晨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潔 109 偵 1216 竊盜 吉安分局 廖○安 聲請簡易判決

潔 109 偵 1349 詐欺 臺灣高檢 衛○榜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潔 109 偵 1370 詐欺 吉安分局 蘇○瀅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潔 109 偵 1398 詐欺 臺灣高檢 衛○榜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潔 109 偵 1478 詐欺 吉安分局 蘇○瀅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潔 109 偵 1567 交通過失傷害 主○檢察官簽分 歐○傑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潔 109 偵 1589 詐欺 玉里分局 羅○鈞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潔 109 毒偵 193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陳○存 聲請簡易判決

潔 109 毒偵 209 毒品防制條例 吉安分局 曾○龍 聲請簡易判決

平 109 偵 1135 不能安全駕駛 花蓮分局 李○賢 聲請簡易判決

平 109 偵 1365 不能安全駕駛 玉里分局 謝○賓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平 109 偵 1539 偽證 檢○官簽分 洪○宸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平 109 偵 1545 侵占 檢○官簽分 林○蓁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平 109 偵 1545 侵占 檢○官簽分 林○昌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平 109 偵緝 79 詐欺 吉安分局 柯○斌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合 108 偵 2623 侵占 檢○官簽分 徐○陽 緩起訴處分

作 109 偵 75 妨害名譽 花蓮分局 林○安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作 109 偵 221 偽造文書 花蓮調查站 王○金 起訴

作 109 偵 221 商業會計法 花蓮調查站 林○明 起訴

作 109 偵 221 商業會計法 花蓮調查站 沈○忠 不起訴處分(不得再議)

作 109 偵 1676 妨害名譽 檢○官簽分 陳○宣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作 109 調偵 73 妨害名譽 花蓮地院 曾○次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孝 108 偵 1916 強制性交 新城分局 蔡于○皋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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孝 108 偵續 29 傷害 花高分檢 范○靈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孝 109 偵 1446 不能安全駕駛 吉安分局 林○齊 聲請簡易判決

強 108 偵 2937 毀棄損壞 玉里分局 林○培 起訴

強 109 撤緩 52 公共危險 執○科簽分 盧○蘭 撤銷緩起訴（108速偵1023號）

愛 108 偵 4942 著作權法 花縣刑大 林○良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愛 108 偵 4942 著作權法 花縣刑大 楊○欽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愛 108 偵 4942 著作權法 花縣刑大 楊○玲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愛 108 偵 4942 著作權法 花縣刑大 鄧○忠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愛 109 偵 866 傷害致死 吉安分局 陳○婧 不起訴處分(得再議)

禮 108 偵 4511 偽造文書 檢○官簽分 洪許○華 起訴

禮 109 撤緩 57 毒品防制條例 執○科簽分 林○宏 撤銷緩起訴（107毒偵1204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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